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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部分新兴产业的主

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 

2018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

业法人单位 387个，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5.8%；营业收

入 1173.7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5.6%；从业人员

120733 人，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 7.6%。在各行业中，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全市支柱行业，2018 年单位数

261 个，营业收入 789.34亿元，从业人员 81751人，分别占

全市高技术产业的 67.4%、67.3%和 67.7%。 

表 11-1  2018 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主要指标 

行业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合计 387 1173.79  120733 

一、医药制造业 41 138.96  14153 

  （一）化学药品制造 6 9.19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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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药饮片加工 7 11.52  963 

  （三）中成药生产 8 82.75  8290 

  （四）兽用药品制造 6 15.48  1066 

  （五）生物药品制造 4 4.72  336 

  （六）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9 14.85  1999 

    （七）药用辅料及包装材料 1 0.45  128 

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一）飞机制造       

  （二）航天器制造       

  （三）航空、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四）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       

  （五）航空航天器修理       

三、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61 789.34  81751 

  （一）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8 4.73  883 

  （二）光纤、光缆及锂离子电池制造 11 34.28  2733 

  （三）通信设备、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29 42.53  4956 

  （四）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7 9.42  1223 

  （五）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 24 55.11  5721 

  （六）电子器件制造 44 311.28  23318 

  （七）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104 280.33  37100 

  （八）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5 8.37  1132 

  （九）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29 43.30  4685 

四、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5 76.20  4751 

  （一）计算机整机制造 2 31.53  2322 

  （二）计算机零部件制造 5 6.02  489 

  （三）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3 6.24  778 

  （四）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 1 0.1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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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信息安全设备制造       

    （六）其他计算机制造 3 8.76  785 

    （七）办公设备制造 1 23.50  329 

五、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69 168.89  20001 

  （一）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40 70.43  7531 

  （二）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17 44.59  4155 

  （三）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2 7.70  275 

  （四） 光学仪器制造 9 45.45  7840 

  （五）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1 0.73  200 

六、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1 0.40  77 

 

2018 年，禅城区高技术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 52 个，营

业收入 157.00 亿元，从业人员 19269 人；南海区企业法人

单位数 125个，营业收入 408.41亿元，从业人员 40002人；

顺德区企业法人单位数 135 个，营业收入 248.86 亿元，从

业人员 42274 人，三水区企业法人单位数 50 个，营业收入

187.70 亿元，从业人员 14199 人；高明区企业法人单位数

25 个，营业收入 171.83 亿元，从业人员 4989 人。 

表 11-2   2018 年分地区高技术制造业主要指标 

合计 
企业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佛山市 387 1173.79  120733 

禅城区 52 157.00  19269 

南海区 125 408.41  40002 

顺德区 135 248.86  42274 

三水区 50 187.70  14199 

高明区 25 171.83  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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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R&D（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16.25

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6.93%。 

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全年专利申请量 182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847件。 

 

二、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18 年，开展 R&D 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2881个，比 2013 年增长 141.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 43.5%。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人员折合全时

当量 6.48万人年，比 2013年增长 18.2%。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235.17 亿元，比 2013年增长 45.9%；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

比为 1.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 R&D 经费支出

及 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详见表 11-3。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3.20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18 万件，分别比 2013年增

长 183.2%和 280.6%；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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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及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R&D 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合 计  2351707.8 11.5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制造业 2344188.7 11.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5146.0 3.8  

食品制造业 25134.9 9.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731.4 5.0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35359.3 4.2  

纺织服装、服饰业 14305.3 3.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042.4 4.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 

5593.1 4.9 

家具制造业 39738.8 6.8  

造纸和纸制品业 28412.5 8.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4498.9 7.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1673.4 2.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27972.3 16.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5979.1 10.9  

医药制造业 30031.7 21.9  

化学纤维制造业 1973.1 5.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0901.4 8.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9015.5 9.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090.8 2.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0760.7 9.1  

金属制品业 167305.8 8.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2447.8 16.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1060.7 12.4  

汽车制造业 88764.1 9.8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13459.5 9.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988508.8 22.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8462.4 11.1  

仪器仪表制造业 29988.0 27.9  

其他制造业 1939.1 12.4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91.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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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519.1 3.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5402.9 5.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97.6 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018.6 2.5 

 

表 11-4 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活动情况 

地  区 
有 R&D 活动的
企业数（个） 

R&D 经费内部支
出（亿元） 

专利申请量（件） 
发明专利申请
量（件） 

佛山市 2881 235.17 31953 11799 

禅城区 259 22.63 987 358 

南海区 1129 57.90 4393 1477 

顺德区 766 111.59 23253 8708 

三水区 462 24.62 2001 676 

高明区 265 18.43 1319 580 

三、文化及相关产业 

2018年末，全市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18579 个，

比 2013 年末增长 137.5%；从业人员 216501 人，比 2013 年

末增长 9.3%；资产总计 9459443.91 万元，比 2013年末增长

16.5%。 

2018年末，全市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7747 个，

比 2013 年末增长 141.9%；从业人员 212059 人，比 2013 年

末增长 11.2%；资产总计 8994953.87 万元，比 2013 年末增

长 11.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725806.79 万元，比 2013年

增长 10.5%。 

2018年末，全市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832 个，比 2013年末增长 71.6%；从业人员 4442人，比 2013

年末下降 38.7%；资产总计 464490.04 万元，比 2013 年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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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550.4%；全年支出（费用）134078.22 万元，比 2013 年

增长 145.9%。 
 

表 11-5 按类别分组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法人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期末   

人数（人） 

资产总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非企业单位

支出（费用）

（万元） 

合计 18579 216501 9459443.91 15725806.79 134078.22 

新闻信息服务 450 3163 142372.14 101587.61 12796.43 

内容创作生产 2318 34089 1894061.16 5399798.61 80043.28 

创意设计服务 6012 44385 1106369.02 1463544.72 3389.72 

文化传播渠道 1285 8242 264819.15 420795.61 251.28 

文化投资运营 88 835 717921.07 28278.00 2004.43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1146 9741 370597.15 253325.34 264.24 

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

服务 5561 59846 2075997.05 3586900.47 35328.84 

文化装备生产 313 12187 975438.08 1266610.64 0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1406 44013 1911869.09 3204965.79 0 

 

 

表 11-6 按地区分组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主要指标 

地  区 
法人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期末人数

（人） 

资产总计（万

元） 

营业收入（万

元） 

非企业单位支

出（费用）（万

元） 

佛山市 18579 216501 9459443.91 15725806.79 134078.22 

禅城区 5289 48664 1732916.63 2658213.43 51865.16 

南海区 6245 82317 3040230.77 4753863.60 42388.04 

顺德区 5844 66743 3283596.37 6384346.16 34375.29 

三水区 792 12484 939640.29 845989.49 3199.55 

高明区 409 6293 463059.85 1083394.11 22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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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3]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

（2017）》，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

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

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大类。 

[4]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

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

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 

[5]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

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

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

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

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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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6]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 


